
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文件

甘教考职〔2023〕16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3 年甘肃省成人高考

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成人高等学校：

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，为全面做好我省 2023 年成人高

考招生录取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录取安排

我省 2023年成人高考录取工作 12月 4日开始，15日结束，

分两个阶段进行。

第一个阶段：根据考生网上报名填报志愿，按照志愿优先，

成绩从高到底的顺序录取。

第二个阶段：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及专业进行征集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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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，征集志愿录取原则与第一阶段录取原则一致。

二、录取原则

按照考生第一阶段填报志愿信息，遵循志愿优先，成绩从

高到底的原则录取。即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，对未完成招生计

划的院校按照分类缺额计划投放第二志愿，第二志愿录取结束

后，对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兼报第三志愿（专科）考生进行投

档录取。第一阶段录取结束后对缺额计划的招生院校及专业进

行征集志愿。

三、结果查询

第一阶段录取工作于 12 月 8 日 18:00 结束，考生可登录甘

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ganseea.cn），选择

主页面右下角“信息查询”，查询类型选择“2023 年成人高考

录取查询”，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码即可查询录取信息。

四、志愿征集

（一）征集时间

2023 年 12 月 12 日 8:00 至 18:00

（二）征集方式

征集对象为控制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。符合条件并愿

意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，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ganseea.cn），选择“成考成招”栏，点击“办事

大厅”，选择“成人高校招生考试”栏下的“成人高校招生考试

报 名 系 统 ”， 或 直 接 登 录 网 上 报 名 系 统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czwb.ganseea.cn），用户名及密码均为考生报名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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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用户名及密码，忘记密码可联系各市（州）教育考试招

生机构进行密码重置，联系电话见附件。

（四）填报流程

考生登录报名系统后点击“征集志愿”，进入征集志愿填报

系统页面，先查看缺额院校及专业，后选择符合条件的缺额院

校及专业进行填报。

（五）征集录取

征集志愿录取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。

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考生可查询征集志愿录取结果。查询

方式与第一阶段录取查询流程一致。

附件：各市（州）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联系电话

甘肃省教育考试院

2023年12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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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市（州）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联系电话

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

兰州市城关区招生办公室 城关区贡元巷 51 号 0931-4500303

兰州市七里河区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七里河区梁家庄 71 号（七里河小学东校区院内） 0931-2650568

兰州市安宁区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安宁东路 484 号 0931-7675434

兰州市西固区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西固区西固中路105号（西固区青少年活动中心318室） 0931-7565156

兰州新区教育体育局（教育考试院） 兰州新区中川商务中心 3 号楼四楼 4132 0931-8255331

白银市教育考试院 白银市白银区万盛路 1 号教育大厦 18 楼 0943-8241350

嘉峪关市教育考试院 嘉峪关市河口西路 3 号 0937-6226224

金昌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路 118 号 0935-8212934

天水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天水市秦州区天庆路89号（天水开放大学培训楼5楼） 0938-8215700

定西市教育考试院 安定区公园路 21 号市教育局 0932-8213827

平凉市教育考试中心
平凉市教育局二楼（崆峒区西郊街道广场社区西大
街 65 号） 0933-8212734

庆阳市教育考试院 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塬大道 76 号 0934-8685127

张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
甘州区杏林南路市委市政府统办 3 号楼（财智世家）
1505 室 0936-8212835

陇南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陇南市武都东江新区广电大厦 15 楼 0939-8232088

武威市教育考试院 武威市农林牧综合服务大楼 603 室 0935-2212069

酒泉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酒泉市肃州区铁人路 6号
0937-2600218、

2600071

甘南州教育考试院 甘南州教育局一楼 106 室（合作市当周街 558 号）
0941-8223331、

8213447

临夏州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临夏州教育局四楼（临夏市西关路 132 号）
0930-6214023、

6213894

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
